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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H代

公告编号：〈万〉2026-03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房

地产上市公司股东会可就上市公司在担保方面给予适当授权。

为推动业务发展，解决并表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确保项目进度符合

公司运营计划，根据上述规则规定，董事会提请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

其转授权人士）在一定金额内决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担保具体包

括抵押、质押、留置、保证等，本次授权及公司提供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在授权有

效期内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须不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

其中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公司提供新增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850亿元；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新增担保的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50亿元。

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原则上应当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

险控制措施。如该股东未能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应当

披露主要原因，并在分析担保对象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说明该笔

担保风险是否可控，是否损害公司利益等。

实施过程中，公司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持股情况确定是否属于股东会

授权。若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收购、转让、增资等股权变动事宜，

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情况确定是否属于股东会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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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954.58亿元，占公

司2025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81.65%。其中，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930.03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为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15.72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

他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8.83亿元。

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

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三、转授权安排及授权有效期

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担保事项

进行决策，包括与金融机构、债权人等协商并确定担保事宜，具体的担保种类、

方式、金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董事会在取得股东会授权之同时，将进一步进行如下转授权：

1.授权公司执行副总裁李锋对于单笔对外担保金额低于人民币50亿元进行

审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对于每笔发生的对外担保授权公司信息披露相关部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要求及时披露；

3.被授权主体执行授权审批事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及

公司实际执行的各项流程。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的有效期为自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之日

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决议之日止。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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